推荐本科生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方案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为充分发挥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工作（以下简称推免工作）的积极导向功能，结合本系学生的具体情况，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特制订本细则。

一、组织管理

1．教育管理学系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由学系分管领导、教师代表组成，组长由学系主任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学系党委副书记担任，负责确定直研学生的推荐人选。

2017年度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李伟胜

副组长：张文国
成员：董辉、张万朋、胡耀宗、郭继东
2．毕业年级组成推免工作小组，由辅导员任组长，团支部书记和班长任副组长，另由2名班级非班干学生（班级民主选举产生）组成，具体负责综合评分的计算工作。

二、工作程序

1．学系制定推免细则，学部学术委员会通过后，上报学校；

2．辅导员向学生介绍推免的申请资格、申报步骤、名额分配等情况，动员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申报；

3．在规定时间内，由学生本人向辅导员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过时申请或不申请者，将视为自动放弃申报；

4．辅导员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草表和证明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年级推免工作小组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科研成绩、工作及获奖情况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排名，确定面试候选人；

5．学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教师组成面试小组，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并结合面试成绩确定推免学生的推荐人选；

6．公示。学系将推免学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如有疑问，可在三天内向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提出。

7．复核。如学生对评定结果提出疑义，学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应及时进行复核，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无疑义，则直接进入下一环节。

8．上报。确认无误后，学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将直研学生推荐名单报学部教学事务部。

三、推荐标准

1．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专业成绩优良，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具有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素质（两名副教授及以上教师的推荐）。
3．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任何违法违纪等受处分记录。

4．外语成绩优异（CET—4不低于550分或CET—6级不低于425分）。

5. 平均绩点（GPA）不低于2.8。

4、 综合排名评定办法

    （一）基本计算办法

综合排名分数由学生的专业成绩、专业能力素质测试得分、素质类加分三部分构成。其中，专业成绩的权重为60％，专业能力素质测试得分的权重为20％，素质类加分的权重为20％。其中，素质类加分包括学术科研加分和社会工作加分，学术科研加分在该项中的权重为70%，社会工作加分在该项中的权重为30%，见表1。

表1 综合排名计分表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内容

	专业成绩
	60%
	详见1

	专业能力素质测试
	20%
	详见2

	素质类加分
	20%
	学术科研
	70%

	
	
	社会工作
	30%


具体构成如下：

1、专业成绩
专业成绩包括大学本科三年所有学科成绩。其计算方法如下：


[image: image1.wmf]100

´

å

å

´

=

i

S

i

i

i

学分

学分

课程

成绩

课程

学业成绩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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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专业学生课程i或课程i同一教学班级之成绩的最高分，课程i学分为本科生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i的学分数。

    关于专业成绩的说明：

a、不包括学校公选课的成绩；

b、英语高班原始成绩计入普通班时，加权1.1，英语低班原始成绩计入普通班时，加权0.9；计算机高班原始成绩计入普通班时，加权1.1，计算机低班原始成绩计入普通班时，加权0.9；

c、专业选修课计算方法：全班同学都选的专业选修课成绩计入学业成绩；班级不同学生所选的不同专业选修课，在保持全班同学专业选修课程总学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学分一致的所修课程的最高成绩进行计算。

2、专业能力素质测试

根据面试结果并利用以下变换确定专业能力素质测试的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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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学生i的专业能力素质分根据面试分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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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专业学生的面试分最高分。

3、素质类加分

包括学术科研加分和社会工作加分两部分。
3.1学术科研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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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学生i的科研计量分数按以下加分标准直接求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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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专业学生的科研计量分数的最高分。

加分标准：

大夏杯： 一等奖 （8分）；二等奖（6分）；三等奖（4分）；优胜奖（2分）；

上海市挑战杯：特等奖（16分）；一等奖（12分)；二等奖（10分）；三等奖（8分）；鼓励奖（4分）；

全国挑战杯： 特等奖（20分）；一等奖（16分）；二等奖（12分）；三等奖（8分）；鼓励奖（6分）；

院级学术竞赛：一等奖（4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

发表文章：核心期刊（指当年CSSCI来源期刊）     16分；  

         一般期刊（包括在报纸发表的学术文章）   4分； 

专著：按章累计计分，但单本专著的满分为20分；

译著：按章累计计分，但单本译著的满分为14分。

关于学术科研的说明：

a、参与撰写专著或翻译著作，不构成完整章节的，不计分。

b、参加其他国家级学术竞赛获奖的，具体参照挑战杯；参加省市级学术竞赛，具体参照大夏杯。

c、同一作品多次获奖的，以最高等次的加分值计分；既获奖又发表的成果，可按相应标准累计加分。

d、合作性的科研成果原则上按照以下方式划分该成果的量化分数：

两人完成的成果，第一作者占70％、第二作者占30％；

三人完成的成果，第一作者占50％、第二作者占30％，第三作者占20%；

四人及四人以上完成的成果，第一作者占50％、第二作者占30％，其余作者均分剩余的20%。

3.2社会工作及获奖情况

社会工作主要指担任班级、学生会、团委等部门的职务，荣誉指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级荣誉。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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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学生i的社会工作及荣誉计量分数按以下加分标准直接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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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同一专业学生的社会工作及荣誉得分的最高分。

加分标准：

社会工作

班长、团支书、分团委副书记、院学生党支部书记、校院学生会主席团、社团联主席团、社团协会会长                           1.5分

班委、团支部委员（包括副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等）、院团委书记助理、学生会主席助理、校院两级团学各部门部长和副部长（比如理论部部长、副部长）、院学生党支部委员（包括副书记和委员）                                             1分

担任其他社会职务，由推免工作小组审核认定按照上述量化计分精神确定分值。

此项社会工作计量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计量，不满一个学期的不计量。如果同一申请者在同一学期有多个计量项目，则只按最高值计量一次。将同一申请者不同学期的计量结果进行类累计即得该申请者的社会工作原始得分。

荣誉

市级：上海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           2.5分

校级：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十佳女大学生等  2分

院级：校优秀团干，优秀团员                         1分

      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积极分子等               0.5分

获得国家级荣誉经工作小组认定后计                   4分

其他荣誉经工作小组认定，参照以上计分精神确定具体计分。 

将同一申请者的荣誉计量结果进行类累计即得该申请者的荣誉原始得分。

（2） 特别推免

平均绩点（GPA）不低于2.8，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以不受综合排名的限制，申请特别推免程序：

1、 具有特殊专长，取得专利、发表SSCI论文等研究成果；

2、 在《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科竞赛活动上获得重要奖项；

3、 入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健美操等其他系列突出人才的学生。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推荐资格：被确定推荐后，受刑事或行政处分者；不能如期毕业或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者；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达不到“良”的。

五、凡被学校批准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将一律不列入毕业生的就业方案。

6、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教育管理学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

教育管理学系

201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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